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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七批 2024 年 6月 13日）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序号

1

2

3

4

5

6

受理编号

D3HB2024
06030060

D3HB2024
06030059

X3HB202
406030024

D3HB2024
06030029

X3HB202
406030020

D3HB2024
06030020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荆州市监利市
汪桥镇干南村，朝阳
幼儿园对“监利湘盛
农产品有限公司的
噪音、粉尘污染”的
回复质疑：该公司的
噪音仍然严重，干扰
朝阳幼儿园的正常
工作生活，粉尘污染
严重。

荆州市监利市
财政局芦苇站（洲
滩 中 心）长江大保
护政策，严重破坏
长江岸线滩涂达数
万 亩 ，将 滩涂改造
为池塘，违法围垸筑
堤养鱼养虾。（上洲
所庄坮组违 法 破 坏
长 江 滩 涂 3500 亩 ；
新 建 所 破 坏 滩 涂
1 万亩；中洲所破坏
滩涂上万亩。）

荆州市沙市区
临江仙公园至下游港
口码头，沿江十几公
里长江沿岸，都能看
到野外烧烤、钓鱼爱
好者留下来的垃圾。

荆州市洪湖市
经济开发区河岭村
8 组老砖瓦厂旁边
有一个水泥涵管厂

（老板：陈某同），未
办理环评手续，噪音
粉尘扰民。

荆州市公安县
埠河镇、孟家溪镇、
黄山头镇、章田市乡
境内牧源公司、东进
农牧公司共 6 处牲
猪养殖场，粪污处理
长期弄虚作假，猪粪
直接排入污水池，做
所谓的储存发酵，没
有粪污处理的长效
机制，造成养殖场周
边几公里臭气熏天。

荆州市公安县
湖北永佳丝网制品有
限公司，有三、四个烟
筒排放异味气体。

行政
区域

监利市

监利市

沙市区

洪湖市

公安县

公安县

问题
类型

大气
噪音

水

土壤

大气
噪音

水，大气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该公司的噪音仍然严重，干扰朝阳幼儿园的正常工作生活”事项属实。朝阳幼儿园位于汪桥镇干南村四
组，位于G351国道北侧约15米处，监利湘盛农产品有限公司位于朝阳幼儿园西侧。2023年 5月 17日现场检查时监利
湘盛农产品有限公司在正常生产，每天工作时间为2.5小时，厂区内有两台铲车正在作业。监利市现场安排第三方监测
公司对监利湘盛农产品有限公司进行了噪音监测。现场噪音监测数据分别为 61dB、56dB、64dB。该公司厂区属于三
类工业区，昼间标准值为＜65dB。三次监测均未超标。2023年 6月 5日现场检查时，监利湘盛农产品有限公司处于生
产空隙，监利市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负责人开启生产设施及铲车，模拟生产过程，现场安排第三方监测公司对监利
湘盛农产品有限公司进行了噪音监测。现场噪音监测数据分别为 62dB、64dB、62dB。该公司厂区属于三类工业区，
昼间标准值为＜65dB。三次监测均未超标，但是依然会对朝阳幼儿园的正常工作生活造成影响。

（二）关于粉尘污染严重事项属实。2023年 6月 5日现场检查时，监利湘盛农产品有限公司处于生产空隙，监利市
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负责人开启全部生产设施及铲车，模拟生产过程，现场安排第三方监测公司对监利湘盛农产
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粉尘监测，监测结果总悬浮颗粒物未超标，但是可能还存在对朝阳幼儿园的正常工作生活造成影响。

该信访反映的问题属实。属于2024年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重复件。
（一）关于严重破坏长江岸线滩涂达数万亩事项。1.新建芦苇站国土调查总面积 1502.39公顷；2.中洲芦苇站国土

调查总面积831.87公顷；3.上洲芦苇站国土调查总面积1216.32公顷。均有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为苇地，用地范围内
属于其自主开发利用。信访人反映的事项不属实。

（二）关于将滩涂改造为池塘，违法围垸筑堤养鱼养虾事项。1953年以来，在常年长江涨水、退水过程中，形成的洲
滩地势有高有低，低洼处逐步形成自然堰塘。2015年“长江大保护”还未开始实施，因芦苇市场行情持续低迷，为了解
决职工的生存问题，芦苇站借鉴周边县、市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对部分苇田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在不影响防洪情况
下，有部分承包户结合地势高低，对自然堰塘进行了适当改造，开展水产养殖。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三）关于上洲所庄坮组违法破坏长江滩涂3500亩事项。芦苇站上洲所庄坮组，养殖面积为2999.56亩。苇田为市
芦苇站资产，持有合法土地使用证。养殖区域与长江主航道距离约8公里。2015年 5月 31日，芦苇站将上洲所庄坮组
苇田经营权发包，出租年限为2015年 5月 31日至 2025年 5月 30日止，由承租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租人根据当时
市场实际情况，自筹资金改造苇田并开始鱼虾养殖。信访人反映的上洲所违法破坏滩涂不属实，养殖属实。

（四）关于新建所破坏滩涂1万亩事项。芦苇站新建所养殖面积7170.58亩，其中，4150亩已于 2020年恢复长江滩
涂原状，3020.58亩已于今年5月9日解除合同并破口与长江连通。新建所养殖属实。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已于2024年5月9日
整改到位。

（五）关于中洲所破坏滩涂上万亩事项。芦苇站中洲所养殖面积为3500亩。1953年以来，在常年长江涨水、退水过
程中，形成的洲滩地势有高有低，低洼处逐步形成自然堰塘，与长江主航道距离约7公里。从2019年 3月至2022年 3月
对外发包，由承租人因地制宜开展养殖，目前合同均已到期。2023年 11月 28日，经监利市人民法院判决：承租人返还
苇田及其自然延伸增加部分。现已进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阶段。中洲所养殖属实。

（一）现场核查情况。
1.临江仙公园沿线：均有禁止烧烤标志，未发现有居民在进行烧烤或垂钓，有少量居民在江边游泳，在沿江护坡上

可见零星垃圾；
2.万寿园宝塔湾段：因水文情况复杂，目前已封闭，修建有围栏，居民游客无法进入，未见垃圾；
3.万寿园与沙市洋码头文创园间：沿江观景步道未发现居民烧烤，仅有钓鱼爱好者垂钓，周边未发现垃圾，在大湾

冬泳俱乐部处的沿江护坡上有零星垃圾；
4.沙市洋码头文创园：未见有居民进行烧烤，有钓鱼爱好者垂钓，沿江护坡未见垃圾；
5.柳林洲公园：未发现有居民进行烧烤，有居民垂钓，现场除有少量游客随手丢弃的零散生活垃圾外，未发现生活

垃圾堆积现象；
6.柳林洲公园与柳林洲水厂交界处以东至长江大堤与盐卡港路交汇处：为封闭管理区域修建有围墙及栅栏，非工

作人员不得入内，沿江护坡未见垃圾。
（二）日常管理情况。
1.经与荆州市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沟通了解到，周一至周五，游客在江边进行烧烤的情况比较少见，周边游客及居

民主要在周末空暇时间于江边几处公园进行烧烤露营等娱乐活动，因产生垃圾及热煤灰存在污染环境及引燃草坪、垃
圾桶的风险，故每日均有工作人员进行巡逻，并开展环卫保洁工作，维持公园环境干净整洁。

2.经与朝阳街道工作人员沟通了解到，柳林洲公园周末及节假日，游客及居民在公园内进行烧烤露营的现象较为
集中。安排专门区域进行露营烧烤。朝阳街道通过专人巡查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增设专门收集热煤灰的垃圾桶，进行
每日清扫，确保游客产生的垃圾当日产生当日清理完毕，维持柳林洲公园环境整洁美丽。

（一）反映“荆州市洪湖市经济开发区河岭村8组老砖瓦厂旁边有一个水泥涵管厂，未办理环评手续”事项属实。实
际经营人陈某于 2023年 7月租赁该场地，生产水泥涵管，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因经营原因于 2024年 5月下
旬已停产至今。

（二）反映“噪音粉尘扰民”事项不属实。现场检查，生产厂区距最近住户直线距离约 500米，现场堆放大小涵管约
2000根，未发现沙、水泥等原辅材料。该厂已于2024年 5月下旬停产，正在陆续搬迁设施设备清场，现场走访调查周边
居民，未曾有居民投诉该涵管厂噪音粉尘扰民问题。

信访人反映的 6处牲猪养殖场，分别为公安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所属的4个养猪场和湖北东进牧业有限公司所属
的2个生猪养殖子公司。

（一）公安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 污水处理情况：牧原二场、十九场采用“固液分离+厌氧发酵+沼液暂存+农田施肥”种养循环全肥料模式，设施设备

运转正常。牧原九场、十一场采用“固液分离+厌氧发酵+絮凝沉淀+AO工艺+部分农田施肥+部分深度处理回用”粪水净
化多途径利用模式，设施设备运转正常。

2. 臭气治理情况：猪舍废气、固液分离区废气主要采取密封、除臭墙，周围加强绿化，喷洒除臭剂等措施减少臭气。黑
膜沼气池、沼液储存池采用黑膜密闭加盖处理。

3. 猪粪利用情况：干湿分离后的猪粪通过堆肥发酵后，一部分作为有机肥原料外售，一部分外售至公安县埠河镇先华
蚯蚓养殖中心，作为蚯蚓养殖原料。

4处养殖场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其中各场干湿分离、厌氧发酵、好氧发酵等工艺环节均正常运转，每天记录环保台账，
相关工作定期有照片存档，养殖场配套环保治理措施自竣工环保验收后均正常运转。4处养殖臭气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
现场未闻到明显臭气，公司每季度对厂界臭气组织检测，臭气值均小于10，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一级标
准（臭气浓度≤10）。4处养殖场沼液资源化利用正常，均与当地签订有资源化利用协议，沼液利用还田处置。

综上，牧原公司4处养殖场不存在“粪污处理长期弄虚作假，猪粪直接排入污水池，没有粪污处理的长效机制”的情
况；但受气压和风向影响，在下风向安全防护区内有轻微臭味。此信访事项属实。

（二）湖北东进农牧有限公司
1.污水处理情况：“黄山头基地”污水处理设施配备两级AO深度处理系统，沼液容量约为40000m3。处理后的清水

暂存于80亩湿地用于农田灌溉及水产养殖，外部流转农田427亩用于资源化利用；现80亩湿地和427亩农田分别租赁
给周边农户和家庭农场使用。“朱家湖基地”污水处理设施配备两级 AO 深度处理系统两个沼气池总容量约为
20000m3，外部流转农田200亩用于资源化利用。

目前上述两基地污水处理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日均处理量约为 500m3；而存栏量仅仅只有设计存栏的 1/5，日
均产生污水量为200m3左右，污水深度处理系统完全可以满足生产需要。

2.臭气治理情况：日常采用除臭喷淋装置加除臭网方式降低臭气。黑膜沼气池、沼液储存池采用黑膜密闭加盖处理。
3.定期检测情况：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每季度对养殖基地的臭气进行严格的监测和评估，臭气值均小于 10，达到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一级标准（臭气浓度≤10）。
2024年初，两基地的臭气处理设施受雪灾影响导致无法正常运行，公司目前正在进行修复，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全

部恢复使用，现场未闻到明显臭气。此信访事项属实。

6月 5日现场调查核实，该公司行业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玻璃纤维
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需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该公司自2022年 8月安装设备投入生产以来未办理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经现场检查，该企业正在生产，车间内安装有织网机60台、整经机2台、3台天然气烘干设备，产污设施为烘干废气，
烘干废气经密封箱体收集后，从车间顶部抽入西面的光氧催化设备处理后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废气处理设施处于正
常运行状态，排气筒数量1个，排放有少量白色的废气；烘干车间内可闻到跑冒的类甲醛气味，厂界周边无明显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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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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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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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加强属
地乡镇主体
责 任 ，采 取
多种方式化
解 矛 盾 ，加
大 监 管 力
度 ，从 根 本
上彻底解决
环境问题。

迅速整
改 ；依 法 收
回洲滩经营
权 ，停 止 养
殖 行 为 ；加
大监管和巡
查 频 次 ，禁
止人为投肥
养殖。

持续保
持沙市区长
江沿线环境
卫生高质量
水 平 ，并 为
居民及游客
提供靓丽舒
心的休闲环
境。

该企业
已于2024年
5 月 下 旬 自
行停产，正在
拆除生产设
施。督促其
在规定的时
间内全部清
场，彻底消除
环境污染。

臭味治
理设施正常
稳 定 运 行 ，
粪污全部资
源 化 利 用 ，
督促企业坚
决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主
体 责 任 ，减
少对居民的
影响。

企业办
理环评审批
手续，建设污
染防治设施，
加强对企业
的环境监管
力度，不断提
升周围居民
的满意度。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加大监管力度和监管频次。要求企业
（22：00—06：00）时间内不得使用易产生噪声
的铲车和货车作业，白天生产时厂区内采取
在厂区水泥地板上铺设一层橡胶减少地面摩
擦降噪、增加喷淋降尘措施减少粉尘扬散

（2024 年 6月 15日前）。
2.加大信访矛盾调处力度。针对信访件

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定期组织监利湘盛农
产品有限公司和朝阳幼儿园双方人员进行座
谈和回访。确保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彻底得到
解决（2024 年 6月 15日前）。

整改措施如下：
一是依法收回长江洲滩经营权，停止

养殖行为。其中：中洲所养殖面积 3500亩，
已进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阶段；上洲所养
殖面积 2999.56 亩（2025 年 5 月 30 日收回经
营权）。

二是加大巡查频次，禁止人为投肥养殖
行为（长期坚持）。

目前，荆州市公园管理处已经对临江仙
公园范围内沿江护坡上的零星垃圾进行清
理，沙市区城管执法局已经对大湾冬泳俱乐
部处的沿江护坡上的零星垃圾进行清理。

日常开展巡查工作，临江仙公园每天安
排 8名安保人员、15名保洁人员，从早 7时至
晚 6时对沿线开展巡查，开展对临江的露营、
乱丢垃圾行为的劝导和卫生保洁工作。沙市
区城管执法局对沿江观景步道及长江沿线堤
坡发现的环境卫生问题，做到“随时发现、随
时督办、随时清理”。元旦、春节等节假日组
织力量对游客及居民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及放
飞孔明灯产生的垃圾进行专项清理，长期保
持沿江观景步道及长江沿线堤坡环境卫生状
况良好。

下一步，沙市区城管执法局将联合长江
沿线各管理部门、属地街道，持续开展长江沿
线日常巡查及长江岸线专项管理等措施，持
续开展巡查工作，及时清理岸坡垃圾，加大宣
传力度，引导市民文明游玩，不乱扔垃圾，爱
护环境，确保岸坡环境干净整洁。

一是严格执法处理。荆州市生态环境局
洪湖市分局于 6月 6日已对该厂未批先建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拟责令其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二是加强监督管理。洪湖经济开发区
联合生态环境分局组成工作专班加强监督
管理，督促该厂今年 7月底前完成搬迁。

三是压实主体责任。督促园区企业严
格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

1.修复除臭设施，强化日常管护。公安
县整改工作专班督促湖北东进牧业有限公司
在今年 6月底前完成除臭系统设施设备修复
工作，并加强设备日常的维护和保养，确保设
施稳定运行。积极探索新的臭气处理技术和
方法，进一步提高臭气处理效果。

2.强化污水处理，确保正常运行。公安
县整改工作专班督促公安县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和湖北东进牧业有限公司定期进行检修和
维护污水处理系统，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3.加强员工培训，强化环保责任。公安
县整改工作专班督促公安县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和湖北东进牧业有限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开
展环保政策法规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环
保业务水平，落实环保工作责任。

1.依法立案调查。鉴于该公司未办理环
境影响评价手续投入生产的情况，6月 5日，
公安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依法立案
查处。

2.加强日常监管。公安县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大队将加强现场执法监管，督促该
公司尽快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并于今年 11月
30日前按环评要求完善污染防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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